                    
采购项目技术、服务、政府采购合同内容条款及其他商务要求
一、项目名称：遂宁市安居区民政局政府购买困难群众社会救助事务性服务项目
二、本项目最高限价为：113.5万元。超过最高限价的报价作无效投标处理。
三、项目背景
为切实增加安居区社会救助服务有效供给，解决基层社会救助经办服务能力薄弱问题，部分工作需要专业社工组织开展，提高服务质量和效率，充分发挥社会救助的兜底保障作用，推动政府转变职能和政务服务效能提升。按照省、市相关要求，现就推行政府购买社会救助服务、加强基层经办服务能力。
四、项目内容及要求
1、服务范围
方案内容主要分为四个片区，四个片区分别覆盖安居区各大乡镇及街道。
白马片（常理镇、石洞镇、东禅镇、白马镇）
安居片（安居镇、会龙镇、聚贤镇）
三家片（三家镇、西眉镇、玉丰镇、磨溪镇）
拦江片（拦江镇、保石镇、中心镇、分水镇）
2、服务内容
（1）事务性服务
对全区每月新申请的城乡低保对象抽取20%、特困人员抽取30%、临时救助抽取10%进行入户调查，确保应保尽保、不错保、不漏保。促进低保工作公开、公正、公平。
对四个片区的低保群众进行随机选取，覆盖各镇、街道，做好入户巡查巡访、政策宣传等工作，实时掌握对象家庭经济状况、生产能力等。以12月份统计数据为准。要求有入户巡查记录，或者邻里访问、电话访问，并作出社工专业服务记录。项目周期内对低保对象巡查巡访不少于1次及以上。
（2）服务性服务
	链接社会资源
	以居民需求为导向，链接和引入辖区内外各方面政策、人才、资金、物资、服务等资源，最大限度回应居民需求、服务社区群众。
	结合慈善资源，为困难对象链接社会资源，开展助学、助医、助残等活动。

	提供救助关爱服务
	开展社会救助政策宣传。为低保、特困等社会救助对象提供建档访视、照料护理、心理疏导、康复训练、能力提升、社会融入等服务。参与生活无着的流浪乞讨人员照料服务、救助寻亲，对其中的返乡人员开展回访。主动发现困难群众，协助困难群众申请社会救助。
	1.各镇救助对象心理疏导、健康知识宣讲、康复训练培训活动。
2.各片区（协助）开展技能培训就业转介服务。
3.各片区开展线上线下政策宣传，协助困难群众申请低保、临时救助等政策落实。
4.带动村（社区）慈善基金提供救助服务。

	开展救助对象老幼关爱
	实施留守、困难老年人巡访评估、健康服务、精神慰藉、权益维护、危机干预、人际关系能力提升等服务；对农村留守儿童、困境儿童及家庭开展监护评估、安全和心理健康教育、隔代教育能力建设、教育辅导等服务。
	依托社工站、未保站、公益慈善服务站等基层服务平台，常态化为困难群众开展关爱服务。


5、 商务要求:
1、付款方式：合同签订后一个月内支付合同总额的50%，项目实施6个月后支付合同总额的30%，合同期满经第三方绩效评价后按绩效报告付清剩余金额。 
2、服务地点：采购人指定地点。 
3、服务期限： 一年。 
4、验收标准：采购人与中标（成交）供应商按照国家、行业相关标准、政府采购相关法律法规以及《财政部关于进一步加强政府采购需求和履约验收管理的指导意见》（财库〔2016〕205 号）的要求进行验收，验收合格，双方签署质量验收报告。 
5、其他要求：
（1）成交人成交后与采购人签订合同时，根据采购人要求提供响应文件中相应证明材料的原件进行核实，不提供或提供的相应证明材料原件与响应文件中的复印件不符时按提供虚假材料处理，无误后才签订合同。（实质性要求）
（2）供应商应根据本采购项目特点和实际需求编制项目理解与认识、项目实施方案、培训方案、管理方案、安全保密制度、应急预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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